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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目前存在的加装电梯占

用人行通道问题，实际上是侵犯了

公共空间。”广州市城市规划委员

会委员、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教

授袁奇峰认为，城市规划领域的

“空间”可以分为公共空间、半公共

空间和私人空间，其中公共空间属

于全体市民，是不应该被轻易侵犯

的。

袁奇峰表示，如果确因民生需

要，涉及占用公共空间以及影响公

共利益，那就需要经过更加规范化

的程序来审批，“比如相关部门审

批所依据的条例，要经城市规划委

员会同意，要设置一定的门槛。”

“加装电梯要优先保证工程不

会让公众的利益受损。”广州市政

协委员、广州市城市规划协会监

事谭国戬表示，虽然老旧小区加

装电梯可为旧楼住户创造更便

捷、舒适的生活环境，但实操中，

住宅小区环境和建筑条件是否满

足加装的要求、电梯和连廊占用

的空间是否会影响商户经营和行

人的日常通行、相邻建筑的采光

面是否受影响、相邻楼栋（单元）

后续加装电梯所需预留的空间、

低楼层住户的采光通风等，都是

老旧小区加装电梯需要平衡的因

素，其中，对公共区域的占道问

题、对相邻楼栋的影响更是应当

作为优先考虑的因素。

广东省房地产研究会副会长、

广东国鼎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

廖建勋认为，从法律程序上来看，

占用道路需要更为严谨的考量和

审批流程。因为道路属于公共资

源，占用行为可能影响到公共利益

和公共安全。在这种情况下，仅凭

住建部门的同意以及“便民”目的，

可能不足以支撑其合法性，应有更

完善的程序，例如征求市政部门、

交通管理部门的意见，并进行更广

泛的公开听证，以确保该决策不会

引发其他社会问题。如荔湾区信

义路 198号的案例，若加装电梯的

设计方案所涉及的主体（包括道路

主管部门区住建局、隧道开发建设

工程主体）已同意，且明确预留 1.5
米以上的人行通道等其他要求，确

保符合公共安全通行要求，规划局

可以批准相关建设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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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快报记者从广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

局（以下简称“市规自局”）了解到，该局计划

今年印发广州市地方标准《既有住宅加装电

梯技术规范》，其中将对临路加装电梯等情

形进行分类，临街老楼加装电梯将有新的标

准可依。

一直以来，加装电梯都是老旧小区改造

中群众反映强烈的难点问题。广州市规划

资源部门自 1997年开始办理首宗加装电梯

规划许可业务以来，截至 2024 年 5月底，全

市累计批准加装电梯 17176 宗，建成 14633
台，惠及居民逾100万人，加装电梯服务民生

的实施成效长期稳居全国首位。

随着广州逐步进入老龄化阶段，广大市民

对于老楼加装新梯的呼声越发高涨。去年，广

州市老龄办完成了2022年广州市老年人口和

老龄事业监测统计工作。数据显示，2022年广

州市整体仍处于轻度老龄化阶段，60岁及以上

户籍人口占比明显提升。2022年底，广州市户

籍人口1034.91万人，其中60岁及以上老年人

口195.21万人，占户籍人口的18.86%。

老旧小区如何加装电梯，有法可依是关

键。去年 11月，最高人民法院、住房城乡建

设部联合发布老旧小区既有住宅加装电梯

11大典型案例，就为全国老旧小区既有住宅

加装电梯提供了有力的法治保障。

新快报记者获悉，目前，在全国各地对

加装电梯占用城市道路空间或主要城市道

路空间没有明确适用情形和操作规定的情

况下，广州正考虑推动建立健全加装电梯相

关技术标准。市规自局工作人员告诉新快

报记者：“我们已关注到这个问题，正在加强

调查研究，并结合实际进一步规范和细化有

关操作，使程序和技术规范更好地服务于实

际工作，解决实务工作中遇到的问题。”

据该名工作人员透露，为进一步完善政

策体系，市规自局会同市住建局、市市场监

督管理局等相关部门正在进行调查研究，

总结实践经验，计划今年印发广州市地方

标准《既有住宅加装电梯技术规范》（以下

简称“规范”）。新快报记者了解到，该规范

将涵盖勘察、鉴定、设计、施工、安装、验收

及运行维保等多方面，完善临路边加装电

梯情形分类、施工监督管理规范等技术指

引，助力广州既有住宅加装电梯工程更加规

范和安全。

上上下下方便了，来来往往怎么办？
专家指出，加装电梯若涉及公共利益，可设置一定准入门槛

对于老楼占用人行道加装新电梯的事宜，有关部门积
极回应市民关切，为旧楼加装新电梯，肯定是好事；而一个
共同的疑问也亟待答案——住在楼里的居民上上下下方
便了，来来往往受到影响的市民该怎么办呢？他们的利益
又该如何保障？

就此，新快报记者邀请多位关注广州城市规划建设动
向的专家一同探讨。专家们表示，有关部门在审批临街老
楼占用人行道加装新电梯的事件时，可以通过设置较为严
格的审查门槛，甚至是举行公开听证等方式，尽量确保公
共利益不受到影响。

临街老楼如何装新梯？
“广州标准”有望今年出台

新快报记者走访发现，这些占

用了人行通道加装的电梯，对市民

们的出行造成了不便。但根据市

规划局及天河区、越秀区、荔湾区

分局的回复显示，12宗工程均满足

“剩余的通道宽度大于或等于 1.5
米”的要求，未对市民的正常出行

造成太大影响。

对于加装电梯后剩余通道宽

度应大于或等于 1.5米的技术要求

距离，谭国戬认为，1.5米的技术要

求应该作为下限标准，如果按照该

技术要求加装电梯后，难以保证公

众日常通行顺畅，甚至造成影响

的，实操中应当根据实际的情况增

加预留的空间。

而对于占用人行通道加装电

梯，影响盲道和行道树原本设置的

问题，专家也指出，可以根据实际

情况进行灵活调整。

廖建勋表示，根据《无障碍环

境建设法》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

不得擅自改变无障碍设施的用途

或者非法占用、损坏无障碍设施。

这意味着在加装电梯时占用盲道，

若没有进行相应的规划和审批，可

能涉嫌侵犯视障人士的合法权

益。当然，《无障碍环境建设法》第

22条也提到，国家支持城镇老旧小

区既有多层住宅加装电梯或者其

他无障碍设施，为残障人士、老年

人提供便利，且房屋所有权人应当

弘扬中华民族与邻为善、守望相助

等传统美德，加强沟通协商，依法

配合既有多层住宅加装电梯或者

其他无障碍设施。

“通过迁移树木为电梯让道并

非不可取，但需要在符合城市规

划、保护绿化、民主协商的基础上

进行。”廖建勋指出，目前深圳、佛

山均有将“树木迁移”事项列入既

有住宅加装电梯管理办法当中的

先例，“可见，迁移树木为加装电梯

让道，有的城市已明确要求需要有

相关部门审查意见，这说明此做法

是允许的。”

加装电梯若影响公共利益
建议进行公开听证

1.5米技术指标应是“下限”
影响盲道可作灵活调整

■黄华路电梯加装到人行道上。


